
各普通高等学校：

秋季学期以来，受疫情等影响，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有

效时间缩短，进程后延。为充分利用寒假窗口期，推动各高

校加快就业工作进程，帮助高校毕业生更好就业。近日，教

育部高校学生司下发《关于开展寒假促就业“暖心行动”的

通知》，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寒假促就业“暖心行动”。

现将文件通知转发各高校，请各高校高度重视，切实加强组

织领导，尽快按照教育部部署要求，抓好落实，全力以赴促

进我省 2023 届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。

附件：《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关于开展寒假促就业“暖心

行动”的通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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